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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【考点3】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与效力 ★★★
	（一）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
	1.民事法律行为成立需要三个构成要素：主体、意思表示、标的。 
	2.有些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还需要其他要素： 
	如实践行为需要交付标的物；要式行为需要采用书面形式或法律规定的其他形式。 
	（二）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 
	有效要件包括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。 
	1.形式要件即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应当符合法律规定。 
	2.民事法律行为生效的实质要件： 
	（1）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； 
	（2）意思表示真实； 
	（3）不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不违背公序良俗。
	【提示】如何理解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
	（1）自然人 
	（2）法人 
	①法人的行为能力与权利能力一致，从法人成立时产生，到法人终止时消灭。 
	②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的效力，应当依照《民法典》有关规定确定，不得仅以超越经营范围确认合同无
	（三）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
	1.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征 
	（1）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因欠缺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，不能够产生法律上的效力。 
	（2）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征为自始无效、当然无效、绝对无效。 
	2.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类型
	（1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独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；
	（2）以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；
	（3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；
	（4）违反强制性规定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。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
	【口诀】无恶虚违
	 【提示】如果强制性规定虽然旨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，但是合同的实际履行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的影响显著轻微
	（四）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
	1.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征 
	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是指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，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。


